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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資料 

 各行業別固定源列管數量比例 

 樹谷園區內固定
源列管工廠共12
家，其中依行業
別區分以光電材
料及元件製造業
(50%)、電子零組
件製造業及化學
原材料製造業等
為主要行業別。 

 

2 

化學原材料製

造業 

9% 

未分類其他電

子零組件製造

業 

17% 

其他光電材料

及元件製造業 

50% 

其他塑膠

製品製造

業 

8% 

液晶面板及其

組件製造業 

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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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資料 

樹谷園區內空污列管工廠，共取得9張操作許可證。 

 已取得操作許可證製程類別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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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程名稱 
許可證
張數 

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程序 2 
液晶顯示器製造程序 2 
其他基本化學材料製造程序 1 
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程序 1 
押出成型程序 1 
晶片製造程序 1 
鍋爐蒸氣產生程序 1 



TSP ：台南市核定量4291 公噸/年 NOx ：台南市核定量8490 公噸/年 

SOx ：台南市核定量6417 公噸/年 VOC ：台南市核定量7514 公噸/年 

壹、背景資料 

TSP許可核定量7.7公噸/年 
占全市0.2% 

SOx許可核定量13.6公噸/年 
占全市0.2% 

NOx許可核定量22.4公噸/年 
占全市0.3% 

VOC許可核定量74.3公噸/年 
占全市1% 

光電材料及

元件製造程

序 

24% 

押出成型程

序 

47% 

液晶顯示器

製造程序 

23% 

鍋爐蒸氣產

生程序 

6% 

光電材料及

元件製造程

序 

76% 

液晶顯示器

製造程序 

19% 

鍋爐蒸氣產

生程序 

5% 

光電材料及

元件製造程

序 

48% 液晶顯示器

製造程序 

17% 

鍋爐蒸氣產

生程序 

35% 

光電材料及

元件製造程

序 

21% 化學材料製

造程序 

13% 

電子零組

件製造程

序 

1% 
押出成型

程序 

3% 

液晶顯示器

製造程序 

59% 

鍋爐蒸氣產

生程序 

3% 



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沿革  

    環境保護相關之法律在體系上可分為預防、管制、救濟暨整治三
大體系，許可制度主要的功能在於預防管理。  

行為污染管制、生煤使用與販賣許可管制、濃度
標準管制    

訂定移動源排放標準、管制高污染燃料、加
嚴行業別標準  

推動許可證制度，實施新車審驗及定
檢，徵收空污費落實污染者付費  

檢討空污費收費制度，引進更積極空
氣品質管理制度  

推動HAPs及PM2.5管制策略，
減少人體健康危害 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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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污染源法規整體管制架構 

儲煤場 

鍋   爐 
空污法31條 

空污法27條 

空污法24條、29條 

靜電集塵 
設      備 

污染行為限制 監 

測 
設 

施 

環保人員檢查或鑑定 

專責人員 

許可證 

空污法28條 
易致空氣污染物限制 

排放標準 

  許可管理制度 

整廠總量管制 

依實際排放量徵收空污費 

周界標準 

排
放
管
道

 

煤 
倉 

有效防制設備設置
及操作規定 

污染設備設置及操作規定 

空污法33條 

空污法23條 

空污法23條 空污法20條 

空污法16條 

緊急應變 

空污法32條 

總量管制 

空污法8-12條 

空
污
法

 
條
 

22 

空污法43條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污法82條 
情節重大 

空污法77條、78條 
免罰則 

、30條 

空污法20條 

空污法21條 
申報排放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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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十六條     

        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
收空氣污染防制費，其徵收對象如下： 
        一、固定污染源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向污染源之
所有人徵收，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，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
徵收；其為營建工程者，向營建業主徵收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
之物質，得依該物質之銷售數量向銷售者或進口者徵收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污法第五十五條     

        未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收費辦法，於期限內繳納費用者，每逾
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○．五滯納金，一併繳納；逾期三十日
仍未繳納者，…工商廠、場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
鍰，並限期繳納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 

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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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

辦法第十條 

 

CEMS   資料 檢測結果 
VOCs自廠
係數 

排放係數、
質量平衡 

其他 

•採密閉集氣系統收集VOCs至排放管道者，應檢具
相關資料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

CEMS或檢測
計量 

•固定污染源每單位之原（物）料量、燃料使用
量、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
量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

排放係數 

•固定污染源依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
（含控制效率）建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並經中央
主管機關核定之替代計算方式 

自廠係數 

計量估算順序 

適用條件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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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

辦法第十七條 

 

 逕依其產品產
量、原（物）料使
用量、燃料使用
量、檢測結果或其
他有關資料，計算
排放量，核定應繳

費用 

未依規定計
算排放量 因設施故障

或其他因
素，未計算
排放量 

未於第9條
規定期限內
提報資料 

活動強度估
算量與結算

不符 

污染源申報
數量與實際

不符 

主管機關查
核有第11條
或12條之情

形 

未依規定申
報 

主管機關得逕依相關資料重新計算排放量之依據與適用對象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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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

辦法第十八條 

漏報、短報排放量之相關罰則規定 

偽造、變造或以故意方式短報或漏報逕依排放係數核算該污染源排
放量之2倍計算空污費 

 
辦法第十九條 
空污費追溯年限及相關利息規定 

以第18條之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空費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重

新計算追溯5年內之應繳金額。應徵收空污費之污染物起徵未滿5年

者，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金額追溯應繳金額，應自主管機關

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空氣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

利息 

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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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污法第五十六條     

公私場所違反第20條第1項、第21條、第22條第1項、第2項或第3

項、第23條、第24條第1項或第2項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、變更或操

作、第25條、第27條第2項核准之排放標準或依第24條第3項、第27

條第3項所定管理辦法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；

其違反者為工商廠、場，…其違反者為工商廠、場，處新臺幣十萬元

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   第一項情形，於同一公私場所有數固定污染源或同一固定污染源排

放數空氣污染物者，應分別處罰。 

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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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二十條     

       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，應符合排放標準 。  

        前項標準，報請中央主管機排放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特定業
別、設施、污染物項 目或區域會商有關機關定之。直轄市 ､縣（市）
主管機關得因特殊需要，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
之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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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 

各行業及特定對象排放標準 

※針對特定對象訂有排放標準，主要管制污染物種為氮氧化物、硫氧化物及粒狀污染物。 

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

鉛二次冶煉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

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

煉鋼業電爐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

陶瓷業噴霧乾燥機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

玻璃業氮氧化物排放標準 

磚瓦窯業開放式隧道窯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

鋼鐵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

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

聚氨基甲酸脂合成皮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 

   及排放標準 

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

瀝青拌合業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

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

熱風乾燥機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 

水泥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

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

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

煉鋼業電弧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

鋼鐵業燒結工場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

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

   準 

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

膠帶製造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 

   放標準 
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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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該廠排放管道P105煙道採樣，經異味官能測定之檢測值為3090（標準值2000），

未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 ，按次處10萬元罰鍰。            

該工廠排放管道P105離地高度19.3m 

相對異味標準為2000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違反案例說明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1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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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案例 

特殊裁罰案例說明 

1、某甲(股)公司於105年5月3日，A201袋式集塵器未運作但壓差計
停留於300mmH2O，A202袋式集塵器未運作但壓差計停留於
215mmH2O，另A205袋式集塵器，運作中，現場壓差為0，與許可
範圍20~50mmH2O不符，因屬一年內第二次違反，遭處20萬元罰
款。(A*B*C*100000=1*1*2*100000=200000) 

2、某乙(股)公司於105年5月30日，因P220之採樣孔距上下擾流區
距各為10.8公尺與2.5公尺，與許可4.7公尺及1.1公尺不符，因
屬一年內第三次違反，遭處60萬元罰款。
(A*B*C*100000=2*1*3*100000=600000) 

3、某丙(股)公司，於105年5月11日因將許可中兩台洗滌塔(A101及
A102)拆除，屬情節重大，遭勒令停工並處100萬元罰款。 

4、某丁(股)公司於105年5月29日，因A015洗滌塔紀錄次氯酸鈉加
藥量為0，與許可10~60L/hr不符，另A009袋式集塵器入口溫度
3.6度，與許可範圍60~150度不符，因屬一年內第二次違反，遭
處40萬元罰款。(A*B*C*100000=2*1*2*100000=400000) 

15 



16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I/O通訊模組 
(平行比對用) 

CEMS逾限或超過業別排放標準規定 

固定污染源依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者，每日量測執行符合標準： 

一、OP：6分鐘數值高於排放標準之累積時間不得超過4小時 

二、氣狀污染物：1小時紀錄值高於排放標準值之累積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 

此外，起停爐規範應依據環評承諾或行業別法規規範辦理。 

【例如】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氣力機組及汽電共生設備鍋爐： 

OP：每日不透光率6分鐘監測值超過30%之累積時間不得4小時 

硫氧化物：依燃料分別，氣體50ppm、液體250ppm、固定200ppn 

氮氧化物：依燃料分別，氣體100ppm、液體200ppm、固定(依排氣量大小規範)280/250ppn 

環保局導入查核機制嚴格監控：除各廠完整性功能查核外，不定期針對業

者歲修或污染源未運轉期間導入平行比對查核監控污染物排放、操作情

形。 

要求業者停工或污染源暫時運轉時，應提供實際量測數值。 

以模組同步收集資料，比對監測數據趨勢 

   - 收集時間長可提供排放趨勢 

   - 累積時間可依據需求調整，能提供長時間資
料收集。 

違反案例說明 



母法 

空污法第二十二條     

        公私場所…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者，應…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

施，…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認可；…指定公告應連線者，其監測設施應

於…完成與主管機關連線。 

      前項以外之污染源，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，得指定公告其應自行或

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實施定期檢驗測定。 

      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結果，應作成紀錄，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

關申報；監測或檢驗測定結果之紀錄、申報、保存、連線作業規範、

完成設置或連線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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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某間從事原料藥製造程序(M03)有儲槽存放甲醇，屬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

排放標準第15條第3款規定之對象，應依該排放標準第30條第1項第4款規定:「輕質液

及氣體設備元件應每三個月檢測一次。」查貴公司104年12月8日檢送揮發性有機物空

氣污染管制第3季(7月~9月)申報表之採樣檢測日期為104年11月13日，未依規定於

104年7月~9月期間內執行設備元件洩漏檢查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 ，按次處10萬元罰鍰。            

儲槽元件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2條第3項 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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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某間從事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，該廠屬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規

定之石化製程，應依排放標準第40條第1項規定:「石化製程之冷卻水塔水中揮發性有機

物濃度應每季檢測1次，其濃度不得大於5mg／L。」該公司104年12月10日檢送第3季

申報資料之採樣檢測日期為104年10月20日，未依上述規定於104年第3季(7月~9月)

期間內執行冷卻水塔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濃度檢測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 ，按次處10萬元罰鍰。            

冷卻水塔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2條第3項 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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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二十三條     

        …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染物，並維持…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

正常運作；其固定污染源之最大操作量，不得超過空氣污染防制設施

之最大處理容量。 

        固定污染源及其空氣污染物收集設施、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規

格、設置、操作、檢查、保養、紀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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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常見案例 

違反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缺
失記點原則 

缺失記點處理原則 

稽查當次合計未達10點者，要求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依本辦法規
定處份。 

稽查當次合計10點以上，依違反本辦法規定處份。 

105年共查核有4家業者不符 

計有4家業者查核不符，罰款金額共計40萬元。 

常見缺失種類 缺失記點 

堆置場防制措施不足 4 
車行路徑路面色差（路面髒污） 4 
出入口路面色差（車輛出入未清洗乾淨） 4 
未依規定設置防制措施 10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 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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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某廠從事水泥製品製造業，應符合『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
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』現場查核缺失如下：(一) 堆置場覆蓋面積未達堆置區
面積80%，扣4點 (二) 場所門口及其鄰近路面有路面色差之輪胎痕，扣4點，
限期完成改善，後續派員複查，發現現場未完成改善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
第23條第2項規定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 ，按次處10萬元罰鍰。            

堆置場皆未達覆蓋面積80% 車行路徑加強灑水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3條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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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堆置場阻隔牆損壞 

車行路徑路面色差 

缺失記點實例照片 

出入口車輛帶出髒污 

堆置場無防制措施 堆置場覆蓋面積不足 

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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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二十四條     

        公私場所具…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，應於設置或變更前，檢具
空氣污染防制計畫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…申請核發設置許
可證，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。 

        前項…設置或變更後，應…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…申請
核發操作許可證，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。 

空污法第二十九條     

       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及前條第一項核發之許可證，其有
效期間為五年；期滿仍繼續使用者，應於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，向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…提出展延申請，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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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、 
未依規定申請固
定污染源操作許
可，逕行操作瀝
青拌合程序。 

案例二、 
堆置場作業，未
取得固定污染源
操作許可證逕行
操作 

106年共查核有7家無許可逕行操作，均處勒令停工、罰款金額共計90萬元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4條第1項 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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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業者較易違反類別 
 

•未依許可進行紀錄 

•操作條件與許可範圍不符 

•現場製程與許可不符 

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4條第2項 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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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未依許可進行紀錄 

 

需注意紀錄 

項目及紀錄 

週期，並依 

規定保存5 

年，以備主 

管機關不定 

期查閱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 ，按次罰鍰10萬元，因屬一年內第二次違
反， 

              處20萬元罰鍰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某工廠現場發現未依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規定作成A014、A015每日

1~2次洗滌液更換週期及每小時加藥量等紀錄，未依操作許可證內容進行操

作。 

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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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現場操作條件與許可範圍不符 

 

A401洗滌塔現場壓降9cmH2O，許可範圍3~7cmH2O 

          某飼料製造工廠於105年5月3日，A201袋式集塵器未運作但壓差計停留於

300mmH2O，A202袋式集塵器未運作但壓差計停留於215mmH2O，另A205袋式集

塵器，運作中，現場壓差為0，與許可範圍20~50mmH2O不符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 ，按次罰鍰10萬元，因屬一年內第二次違
反， 

              處20萬元罰鍰。            

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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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現場製程與許可不符 

 

        官田區某皮革整製工廠，派員執行稽查，發現無裝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，與許可

證核定應有兩台洗滌塔(A101及A102)設備不一致，且貴公司亦無法提供相關紀錄，顯

然未依操作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。 

裁罰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6條第1項、第56條第2項、第82條第7款，屬情節重 
大， 

              遭勒令停工並處100萬元罰緩。 

現場只有污染源大鼓機，無任何洗滌塔 

違反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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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案例 

特殊裁罰案例說明 

1、某甲(股)公司於105年5月3日，A201袋式集塵器未運作但壓差計
停留於300mmH2O，A202袋式集塵器未運作但壓差計停留於
215mmH2O，另A205袋式集塵器，運作中，現場壓差為0，與許可
範圍20~50mmH2O不符，因屬一年內第二次違反，遭處20萬元罰
款。(A*B*C*100000=1*1*2*100000=200000) 

2、某乙(股)公司於105年5月30日，因P220之採樣孔距上下擾流區
距各為10.8公尺與2.5公尺，與許可4.7公尺及1.1公尺不符，因
屬一年內第三次違反，遭處60萬元罰款。
(A*B*C*100000=2*1*3*100000=600000) 

3、某丙(股)公司，於105年5月11日因將許可中兩台洗滌塔(A101及
A102)拆除，屬情節重大，遭勒令停工並處100萬元罰款。 

4、某丁(股)公司於105年5月29日，因A015洗滌塔紀錄次氯酸鈉加
藥量為0，與許可10~60L/hr不符，另A009袋式集塵器入口溫度
3.6度，與許可範圍60~150度不符，因屬一年內第二次違反，遭
處40萬元罰款。(A*B*C*100000=2*1*2*100000=40000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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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污法第二十八條     

        販賣或使用生煤、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者，應…向
直轄市、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，經審查合格核發許可證後，始得為
之；其販賣或使用情形，應紀錄並定期申 報。 

        前項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公告
之。 

空污法第五十八條     

       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者，處新臺
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；其違反者為工商廠、場，處新臺幣十
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        依前項處罰鍰者，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，屆期仍未遵行者，按
日連續處罰；情節重大者，得令其停工或停業，必要時，並得廢止其
販賣或使用許可證或勒令歇業。 
 

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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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生煤、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販賣或
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

辦法第十五條 

        領有許可證者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

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前半年之紀錄資料。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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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含硫量超過百分之○‧五之液體燃料，供固定污染源使用
者，為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 

公告事項 

一、含硫量超過百分之○‧五之液體燃料，供固定污染源使用者，為易

致空氣污染之物 質。 

二、販賣或使用前項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者，應先取得許可證，始得為

之。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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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三十一條     

         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 

          一、從事燃燒、融化、煉製、研磨、鑄造、輸送或其 他操作，
致產生明顯之粒狀污物，散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。 

          二、從事營建工程、粉粒狀物堆置、運送工程材料、廢棄物或其
他工事而無適當防制措施，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。 

          三、置放、混合、攪拌、加熱、烘烤物質或從事其他操作，致產
生惡臭或有毒氣體。 

          四、使用、輸送或貯放有機溶劑或其他揮發性物質，致產生惡臭
或有毒氣體。 

          五、餐飲業從事烹飪，致散布油煙或惡臭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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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案例說明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 

         從事燃燒、融化、煉製、研磨、鑄造、輸送或其他操作，致產生明顯之

粒狀污染物，散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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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案例說明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1條第1項第6款 

         公告「臺南市境內運送砂石、土方、建築廢棄物或其他粒狀物質之車

輛機具，未採行防制設施者，為空氣污染行為」 

 
 

車斗側身未下拉15公分（未符合） 車輛車斗側身下拉15公分（符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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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法六十條   

       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ㄧ項各款情形之一者…其違反者為工商廠、

場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       依前項處罰鍰者，並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日

連續處罰；情節重大者，得命其停止作為或污染源之操作，或命停工

或停業，必要時，並得廢止其操作許可證或勒令歇業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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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三十三條     

       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公私場所，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
單位或人員。 
        前項專責人員，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，並經訓練取得
合格證書。專責單位或人員之設置、專責人員之資格、訓練、合格證
書之取得、撤銷、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
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。 

空污法第六十二條     

        公私場所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或依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者，處
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，屆
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，按日連續處罰。 
      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違反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
者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必要時，中央主管機關並
得廢止其專責人員合格證書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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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(105.08.11) 

修正重點 

一、專職規定-應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，並專職執
行業務，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（任）
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制無關之工作。(管理辦法第五條) 

二、代理規定-(1)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， 公私場所應指定具參加同一級
別以上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理(15日內
提報)，代理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。(管理辦法第七條) 

(2)非因離職或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，公私場所應指
定具參加同一級別以上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
人員代理 ，代理期間核准者，得延長為六個月(管理辦法第
八條)。 

三、到職訓練-專責人員取得合格證書後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依法設置為
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者，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，
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

相關子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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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四十三條     

       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，檢查或鑑定公私場所或交通
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、空氣污染收集設施、防制設施、監測設施
或產製、儲存、使用之油燃料品質，並命提供有關資料。 
        依前項規定命提供資料時，其涉及軍事機密者，應會同軍事機關
為之。 
        對於前二項之檢查、鑑定及命令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        公私場所應具備便於實施第一項檢查及鑑定之設施；其規格由中
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空污法第六十九條     

        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檢查、鑑定或命令或未
依第四十三條第四項具備設施者，處公私場所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
百萬元以下罰鍰，處交通工具使用人或所有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十萬
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、鑑定。 

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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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七十七條     

        固定污染源之相關設施故障致違反本法規定時，公私場所立即採
取因應措施，並依下列規定處理者，得免依本法處罰： 
        一、故障發生後一小時內，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。 
        二、故障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修復或停止操作。 
        三、故障發生後十五日內，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。 

空污法第七十八條     

         公私場所從事下列行為前，已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並經審查核可
者，免依本法處罰： 
         一、消防演練。 
         二、為緊急防止傳染病擴散而燃燒受感染之動植物。 
         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。 
    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散、空氣品質有明顯惡化之趨勢或公私場
所未依核可內容實施時，主管機關得令暫緩或停止實施前項核可行
為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
免罰則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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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

空污法第八十二條     

        本法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三條、第五十六條、第五十八條至第六

十一條所稱之情節重大，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       一、未經合法登記或許可之污染源，違反本法之規定者。 

       二、經處分按日連續處罰逾九十日者。 

       三、經處分後，自報停工改善，經查證非屬實者。 

       四、一年內經二次限期改善，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者。 

       五、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，嚴重影響附近地區空氣品質者。 

       六、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中含有毒物質，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者。 

       七、其他嚴重影響附近地區空氣品質之行為。 

貳、空氣污染管制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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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源未來管制作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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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費收費辦法修正 

44 

◢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率」修正後，自107年1月起，申報前

一季(106年第4季)空污費，開始試用秋冬季節差別費率，但業者排放量若

低於基準年排放量(前三季相同季別平均)，將可適用舊費率申報，並可享有

優惠細數進行污染排放計算 

增量業者 

12% 

減量業者 

13% 

0元業者 

75% 

減少約45萬 

增加約28萬 

◢環保署預計於107年7月開徵粒狀物以及使用

天然氣等潔淨能源在NOx排放量較大的業者 

◢經統計官田工業區目前各廠於潔淨能源中皆
未達起啟徵門檻，粒狀物部份估計受影響業
者61家，以清查排放量初步估算粒狀物空污
費約567萬 

106年第4季秋冬費率官田工業
區對照前一年對相同季別結果 

 秋冬季節費率修正 

 開徵粒狀污染物 

上述金額為初步試算結果，實際仍以環保署公告之
係數為主，但顯示各家業者於防制設備之操作維
護，未來將仍有改善空間可努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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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局依環保署預報資訊或即時空品指標，達下述應變時機，即通知工業區服
務中心，協助通報轄內工廠啟動一級預警或以上之應變， 後續並於群組回覆成
果 

成立工業區管理單位空品應變通報群組 

應變時機(達其中一項即啟動)： 

一、安南測站、善化測站即時值達一

級預警  (AQI 151~200)以上 

二、環保局成立防制指揮中心(條件) 

預報一級預警(AQI 151~200)以上 

即時二站達一級預警 

條件：  

應變後彙整於LINE群組回覆 

一、內容請參考緊急防制辦法作業中

央部會回報表單 (經濟部工業局) 

二、請於當日下午6點前回覆 

新營 
測站 

善化 
測站 

安南 
測站 

臺南 
測站 

樹谷科技園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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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區域 工廠名稱 工業區 

1 新市 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樹谷廠 樹谷科技園區 

2 新市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樹谷分公司 樹谷科技園區 

應變重點工廠2家 

附件-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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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-回報單 



空品淨化區企業認養 
鼓勵廠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請協助媒合企業挹注資源認養空品淨化區 
執行優良者本府及環保署公開表揚 
 行政區 基地名稱 管理單位 類型 面積 

新市區 大社綠水廊道好望角 新市公所 社區綠帶 0.1680公頃 

安定區 102年安定區街角綠化新天地 安定公所 社區綠帶 0.0096公頃 

安定區 安定區安定國中規劃文小預定地 安定國中 社區綠帶 1公頃 

安定區街角
綠 

美化淨化區 

立景光電 
安定國中規劃文
小預定地淨化區 

新市區大社綠
水廊道淨化區 

光鋐樹谷廠 

群創光電 
奇菱光電 

旭硝子 

1.園區環境整理 

2.設施正常運作損壞修復 

3.植栽生長情形、定期修剪、
草坪裸露情形 

認養維護管理內容 



參、工業鍋爐管制及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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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工業鍋爐管制及補助 

 環保署107.01.30預告訂定「鍋爐空氣污染物
排放標準」草案 

50 



參、工業鍋爐管制及補助 

現行排放標準比較 

51 



工業鍋爐補助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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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07年度1月1日至108年度。 

• 補助金使用完畢即截止。 
補助期限 

• 鍋爐相關設備補助：每座鍋爐補助金額為設備

改善費用49%，且以新台幣50萬元為上限。 

• 管線相關補助：每座鍋爐管線補助金額為補助

圍牆內管線鋪設金額49%，且以新台幣20萬元

為上限。 

補助金額 

•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• 陳嘉仁先生 06-3901358 
聯絡窗口 

參、工業鍋爐管制及補助 



肆、未來工業區移動污染源管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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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法預告修法內容如下： 

» 空氣污染防治法 第40條 

各級主管機關得視空氣品質需求及污染特性，因地制
宜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，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。 

 

前項移動污染源管制得包括下列措施： 

一、禁止或限制特定汽車進入。 

二、禁止或限制移動污染源所使用之燃料、動力
型式、操作條件、運行狀況及進入。 

三、其他可改善空氣品質之管制措施。 

 

第一項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機關擬訂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。 

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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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 空氣污染防治法 第76條第二項 

違反第四十條第三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公告
之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者，處汽車使用人或所有人新
臺幣五百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；處汽車以外其他移
動污染源使用人、所有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一百萬元
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改善，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至
改善為止。 

空氣污染防制法預告修法內容如下： 



• 近年經模式推估結果，老舊柴油大貨車貢獻國內PM2.5來源約11.2～16.8％，尤其1～3

期老舊柴油大貨車排放PM2.5佔整體大貨車98%，有必要加速汰換或加裝污染防制設

施。 

• 環保署積極推動修訂「空氣污染防制法」，將授權地方主管機關針對高污染車輛進出

較頻繁的港區、工業區等劃設為空氣品質維護區（以下簡稱空品維護區） 

源由 

• 禁止或限制二行程機車（2004年以前出廠）、1～3期老舊柴油大貨車（2006年9月以前

出廠）等進入空品維護區，以加速老舊高污染車輛汰除與加裝濾煙器 

未來管制方式：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 

• 劃設為空品維護區後，依據環保署的管制政策，將限制一、二期大型柴油車與未加裝

濾煙器三期大型柴油車及二行程機車不得進入，但特殊特種車輛（如消防車、警備用

車、緊急救難車輛等）可不受維護區管制限制 

• 空污法修正通過後違反規定之限制對象將依行為法逕行開單告發。 

預計作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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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空品淨區與未來空品維護區管制差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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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名稱 
管制範
圍 

管制規定 執行方式 

現有 
空品淨區 

工業區
所轄區
域 

進出柴油車輛需取得A1~A5

排煙自主管理標章 

 

無標章不定期現場攔車稽
查，檢測不合格告發 

未來 
空品維護
區 

同上 

1. 一、二期大型柴油車及未
加裝濾煙器之三期大型柴
油車禁止進入 

2. 二行程機車禁止進入。 

3. 其它柴油車輛須檢測合格
取得排煙自主管理標章 

 

1. 禁止出入車輛對象經車
牌辨識系統確定進入，
逕依違反規定行為法告
發處分 

2. 加強不定期稽查檢測，
無標章對象若經稽查檢
測不合格予以告發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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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將請管理單位/服務中心協請各廠商提報自有或雇用車輛車號 

1. 原園區空品維護區已列管出入車輛共計208輛，其中屬一、二期大型柴
油車13輛，三期大型柴油車有42輛。 
 
 
 
 
 
 
 

2. 依園區內設籍柴油車共計2輛，皆非屬一~三期大型柴油車。 
 

備註：依據106年淨區列樹谷園區提報清單彙整統計 

備註：依據106年環保署提供車籍 

車種 一期車 二期車 三期車 四期車 五期車 總計 

大型車 4 9 42 83 52 190 

小型車 0 2 5 3 8 18 

總計 4 11 47 86 60 208 

» 樹谷園區 

車種 一期車 二期車 三期車 四期車 五期車 總計 

大型車 0 0 0 1 0 1 

小型車 0 0 0 0 1 1 

總計 0 0 0 1 1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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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期間 
車輛

期別 

車重 

車重<6.5噸 
6.5≦車重 

≦14噸 

14<車重
≦24噸 

車重 

>24噸 

基

準

一 

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

華民國107年12月10日 

1期 5萬元 10萬元 20萬元 30萬元 

2期 10萬元 15萬元 35萬元 40萬元 

基

準

二 

中華民國107年12月11

日至108年12月10日 

1期 3萬元 8萬元 15萬元 25萬元 

2期 7萬元 11萬元 30萬元 35萬元 

備註：一、一期指中華民國82年6月30日前出廠車輛。 

二、二期指中華民國82年7月1日以後至88年6月30日前出廠車輛。 

三、車重以行車執照登載內容為準，一般客貨車以行車執照上「總重」欄位登載數值
為車重判定；依據貨櫃曳引車或貨運曳引車（俗稱拖車頭），以行車執照「總聯
結重」欄位登載數值為車重判定依據。 

一.車籍登記為臺南市。 

二.88年6月30日(含)以前出廠之大型柴油

車。 

三.完成車籍報廢（106年8月18日後）。 

四.完成車體回收（106年8月18日後）。 

 

※車輛申請報廢前請先影印行車執

照，且需於行照有效期限內。 

※補助期間至中華民國108年12月

10日止，逾期不予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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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力比衰減率：需<10% 

( 安裝前馬力比－安裝後馬力比)/安裝前馬力比*100% 

黑煙削減率：安裝後<0.6 m-1或煙度削減率需達80%以上 

( 安裝前煙度－安裝後煙度)/安裝前煙度*100% 

一.車籍登記為臺南市。 
二.88年7月1日至95年12月31日出廠之大型柴油車。 
三.安裝經中央主管機關審驗核定補助品項及金額之濾煙器。 
四.加裝濾煙器後排放之黑煙不透光率須於0.6m-1以下，或黑煙削減

率達80%以上，且馬力比衰減不超過10%。 
※可補助7~15萬元，分三期撥付，每次檢測均需符合上述四之規
定。 

目前有6家濾煙器廠商，通過審核濾煙器有35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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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補助申請補助案件可親洽或郵寄至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F  
    空氣及噪音管理科  收（請註明柴油車補助申請案件） 
    郵寄地址：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133巷72號 

 洽詢電話：06-335-4358，委辦 陳盈君小姐 
                     06-296-5081，委辦 郭政憲先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-268-6751#360，承辦 蘇暉升 先生 

環保署補助相關規定網頁：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/ 「最新消息」 

https://mobile.epa.gov.tw/


62 

請廠商檢視鍋爐操作情形及規劃改善期程以

符合未來加嚴之鍋爐排放標準 

當空氣品質達需啟動應變時機時(如

AQI>150)，須配合提報應變作為 


